



[bookmark: _GoBack]关于宁都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代理“宁都县人民医院空调项目（项目编号：NDCG2019134 ）”询价采购的投诉处理决定
宁财购诉[2019]5号

赣州海林中央空调工程有限公司：

投诉人：赣州海林中央空调工程有限公司
地  址：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章江北大道112号金湾花苑2栋14#店面
法定代表人：朱赣中
代理人：   邱晓敏
电  话：13879755397

被投诉人：宁都县人民医院
地址：宁都县县城
联系人：廖常生
电话：13767706502

被投诉人：宁都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地址：宁都县行政服务中心大楼二楼
联系人：邱先生
电话：0797-6938150

投诉人对宁都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代理“宁都县人民医院空调项目（项目编号：NDCG2019134 ）”询价采购的质疑答复不满意，于2019年7月11日向我局进行投诉,经依法对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中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查，现本投诉案已审查终结。
投诉人称：
该采购项目招标文件的货物参数设置，排除了美的空调参与竞争，应予以修正。
被投诉人称：
该采购项目招标文件的货物参数设置并没有为哪一个品牌量身定制，至少有格力、志高、奥克斯、海尔等四个品牌符合要求。
经查：
该空调采购项目招标文件设置的品牌技术参数，有格力、志高、奥克斯、海尔等品牌均符合技术参数要求。因此，并不存在为某一个品牌量身定制的情形，没有指向特定供应商、特定产品，也没有限定或者指定特定的品牌或者供应商。至于美的空调不符合技术参数要求，说明美的空调不适合参与该项目的询价采购。符合《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采购人可以根据采购项目的特殊要求，规定供应商的特定条件。”及《政府采购非招标采购方式管理办法》第二条 “询价是指询价小组向符合资格条件的供应商发出采购货物询价通知书”规定。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 “（二）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财政部门应当驳回投诉。”规定，本机关作出如下处理决定：驳回投诉，继续开展采购活动。
投诉人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申请行政复议或六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
此复。


宁都县财政局
2019年8月5日




抄送：宁都县人民医院、宁都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